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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支持科研
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了加速落实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》

（以下简称《河套规划》），衔接实施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

区深圳园区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加快推动

河套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以

及市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工作部

署，在梳理原有政策的基础上，编制形成《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

作区深圳园区支持科研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支

持科研实施办法》）。

一、编制背景

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自 2019 年开发建设以来，根据工作实

际先后出台系列支持政策，大力实施常规申报与五大创新激励机

制并行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，从无到有构建起全过程创新生态链

政策体系，引入了一批高端科创资源、汇集了一批顶尖科研人才、

实现了阶段性的产业创新突破，政策实施取得良好效果。随着《河

套规划》印发实施，河套合作区现有政策体系面临新形势、新任

务、新要求。一是三大发展定位对国际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。《河

套规划》明确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、国际先进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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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规则试验区、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三大发展定位，

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的国际化需求日益凸显，接轨香港国

际且更为聚焦的政策体系亟待完善。二是管理机构变革对稳定过

渡衔接提出新的要求。河套发展署揭牌成立后，原福田区河套事

务署主管实施的系列政策中，关于管理机构的权责范围、决策机

制、资金适用等内容已不再适用，符合新机构管理实施要求的政

策体系亟需修订。三是政策有效实施对差异化错位支持提出新的

要求。原有政策与市级科技及产业资金等政策支持事项重复性较

高，作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，应立足全市层面，完善制定错位

发展、彰显特色的差异化政策内容。

二、编制思路

本次编制工作针对性地对现有政策体系进行系统修订，主要

有三个政策创新点。一是聚焦国际化。充分发挥河套深圳园区链

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枢纽作用，通过实施深港国际科技创新先

导区专项、国际产业中试转化基地专项、创新生态与国际合作专

项三类专项举措，如重点衔接已获得港澳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、

国际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落地河套深圳园区建立中试转化平台，

多措并举支持港澳及国际科技创新资源落地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

科技创新资源深度融合。二是保障稳定性。成立政策编制工作小

组，在深入走访调研已落地项目建设情况、认真听取有关问题意

见建议、全面复盘梳理河套原有政策实施成效的基础上，针对河

套深圳园区产业可持续发展需求研究增补多项稳定支持政策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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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已完成建设阶段的科研机构给予持续运营支持和发展奖励等。

三是凸显差异性。充分对接市、区各相关单位，深入研究、详细

梳理我市现有科研及产业化支持政策，围绕支持对象、领域、条

件、阶段、形式等多维度，开展错位发展的政策修订优化工作。

如针对国际科创孵化器、中试平台等落地项目，在现有市级产业

部门给予的事后认定奖励政策基础上，补充事前建设资助支持，

增强对国际科创资源落地的吸引力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（一）勤复盘，广借鉴。河套发展署成立工作小组，系统研

究河套规划等上位文件以及复盘梳理河套原有政策实施情况。同

步对标国际先进科研规则，学习研究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香

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做法；学习借鉴北京中关村、广州南沙、

上海张江等国内城市和区域的项目、科研及产业支持政策。

（二）深走访，重梳理。组织深入调查研究，通过网络、电

话、实地走访等方式系统调研河套落户的企业及科研机构对科研、

产业支持政策执行情况。重点梳理高校、科研院所、科技企业等

对相关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对政策修订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三）多论证，细优化。开展多轮研讨论证。计划对支持措

施修订内容进行模拟分析，通过对拟落户重大项目进行具体适用

和场景分析，在实操层面对实施流程进行反复论证，对实际操作

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，完善整体结构布局，逐条优化

政策文本，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及决策程序，确保财政资金合理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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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使用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支持科研实施办法》共分为七个章节：
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了政策实施宗旨与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组织

实施单位和财政资金扶持形式。

第二章深港国际科技创新先导区专项。分别围绕机构建设和

技术攻关项目两个方面、对科研机构和企业两类创新主体进行支

持，共分为三个专项计划。一是国际化研发机构建设计划。面向

国际化研发机构建设提供包括机构组建支持、配套装修支持和市

场化发展奖励。二是重点领域企业研发中心建设计划。主要面向

国际化企业研发中心提供建设支持资金。三是前沿及关键核心技

术攻关计划。围绕重大装备、关键零部件、基础软硬件、关键工

艺路线等领域“卡脖子”问题，为前沿及关键技术研发项目提供

资金支持。

第三章国际产业中试转化基地专项。围绕公共服务属性和企

业自营属性的两类中试平台建设，为打造河套合作区中试基地提

供支撑，包括两个专项计划。一是中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计划。

面向中试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金、运营资

助和发展奖励。二是企业中试转化平台建设计划。面向企业自营

产品中试平台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资金，并创新性提出为

已获得港澳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、或国际科研机构或团队的

成果提供落地河套深圳园区进行中试转化的资金支持。



— 5 —

第四章创新生态与国际合作专项。围绕各类国际创新主体引

进落地和新质生产力要素创新应用，为河套深圳园区创新生态建

设提供多方位支持，包括四个专项计划。一是国际科创孵化器建

设计划。为港澳及国际知名科创孵化器提供落地建设和持续运营

支持。二是国际科技组织建设计划。为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、

国际知名学会、学术期刊主办机构、产业联盟等及其服务机构提

供落地建设和持续运营支持。三是国际化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

计划。为知识产权交易中介、技术成果转移、科研设施资源共享、

科技领域大数据供给流通等公益性专业服务平台建设提供支持。

四是基础创新算力应用计划。为大模型开发及应用领域头部创新

主体提供算力租用折扣补贴。五是国际高端论坛和展会支持计划。

为高校、科研院所、研发型企业、社会组织等举办国际高端论坛、

会议和展会活动提供支持。

第五章项目申报和组织实施。明确了项目立项程序、管理服

务、经费管理机制和知识产权归属事项。

第六章责任与监督。对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中的责任，以及

河套发展署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应尽之职责进行约定。

第七章附则。对有关名称解释、重复支持情形、其他资金来

源项目及重大项目、政策时效及已有项目后续支持事宜等进行补

充约定。


